
醴陵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中心
2016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一、部门职能职责
醴陵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中心是市人民政府组成部门，本部门没有二级机构，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方针和政策；

（二）制定本市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三）负责组织单位国有资产的产权登记、产权界定、资产评估、产权交易、纠纷调处、清查统计；

（四）负责单位国有资产优化配置，闲置资产的调剂利用，培育和发展国有资产经营、交易市场；

（五）负责单位国有资源性资产、无形资产、行政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及资产的配置、调剂、划拨、处置和经营；

（六）负责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收缴及管理，查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的违纪违法行为；

（七）履行国家出资人资格，负责办理国有资产授权或委托经营的具体事项，审核国有资产经营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审查国有资产经营机构的长远发展规划和编制年度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委托国有资产股权代表，依法进行监督与管理；

（八）负责建立单位国有资产使用效益考核评价体系，负责国有资产管理的宣传、教育培训和业务指导。

二、 部门收支概况
2016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中心机关单位。收入即公共预算收入；支出既包括保障局机关及直属单位基本运行的经费。
（一）收入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199.88万元，其中，财政预算全额拨款189.59万元,上年结转10.29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199.88万元，其中，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195.73万元,医疗卫生支出4.15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基本支出：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199.88万元，是指为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工作性专项等支出。其中机关行政运行经费68.8万元，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
（三）“三公”经费预算：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25万元,比上年增加2.5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5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0万元,比上年增加2.5万元，主要原因是该年度全市机构改革撤乡并镇以及涉改单位的办公用房调配、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全市一门式政务服务建设、精准扶贫、联系点大走访、安全生产大检查等工作需要，导致公务用车使用率提高，费用稍有增加。

